附件1

威海市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评选办法

一、申报条件

第一条 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评选条件。

（一）拥护党的领导，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热爱祖国，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。

（二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守法经营，照章纳税，坚持诚信为本，公平竞争，文明经营，优质服务，自觉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热心公益事业，遵守社会公德，有较高信誉，经营形象和社会评价良好。

（四）近3年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二、评选程序

第二条 申报评选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（一）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申报表。

（二）个体工商户基本情况及事迹材料。

第三条 评选活动由个体工商户自主申报，各区市市场监管部门（个私协会）对申报对象进行初审，择优推荐。

第四条 评选单位对上报名单进行审核、评选、抽查、公示。
第五条 威海市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由评选单位联合表彰，颁发“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”牌匾。

三、动态管理
第六条 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原则上每两年评选一次，实行动态管理。发现已评选的“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”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将予以摘牌：

（一）申报时隐瞒违法违规情况，伪造有关证明材料的。

（二）出现违法违规行为，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。

第七条 本评选办法由威海市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评选单位负责解释。

附件2
威海市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评选名额分配表

	单位
	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

	环翠区
	53

	文登区
	49

	荣成市
	58

	乳山市
	46

	高区
	36

	经区
	34

	临港区
	9

	南海新区
	5

	市直
	10

	合计
	300


注：各区市申报名额根据2022年年底期末实有户数按比例分配。
附件3

威海市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审批表

	个体工商户名称
	

	从事行业
	
	从业人数
	

	负责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文化程度
	

	通讯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编
	

	简
要
事
迹
	(500字内)

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（可加附页）

	近三年获奖
情况
	

	区、市市场监管局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市场监管局、个私协会
意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文明办意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附件4
威海市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推荐汇总表
	       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章）       区市文明办（章）        区市个私协会（章）        2023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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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个体工商户名称
	行业
	通讯地址
	负责人姓名
	联系电话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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